
□据新华社报道

生态环境部 22日公布了第四批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 8省区公开移交案件问责情况。

8 省区共问责 1035 人， 其中， 厅级干部

218人， 处级干部 571人。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第四批

8 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17 年 8 月至

9 月对吉林、 浙江、 山东、 海南、 四川、

西藏、 青海、 新疆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等 8省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并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完成督察反馈， 同步

移交 89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 要

求地方进一步核实情况， 严肃问责。

从各省区问责情况看，吉林省问责人数

最多， 为 177 人； 其余各省区依次为山东

163 人；四川 160 人；新疆（含兵团）146 人

（兵团 34 人）；海南 135 人；浙江 109 人；西

藏 83人；青海 62人。从问责情形看，被问责

人员中，诫勉 296 人，党纪政务处分 773 人

（次），移送司法 2人，其他处理 10人。

这位负责人说， 8 省区在问责过程中，

注重追究领导责任、 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

尤其突出了主要领导责任。 同时， 问责工

作中坚持严肃问责、 权责一致、 终身追责

的原则， 严格细致， 实事求是， 为压实地

方党委、 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发挥了重

要作用。 此外， 从被问责人员分布看， 涵

盖了地方党委、 地方政府、 地方党委和政

府所属部门、 国有企业等， 基本涵盖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各相关方面， 体现了生态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的要求。

同时， 这位负责人表示， 从移交问题

分析， 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推进不

力、 监督检查不到位等不作为、 慢作为问

题占比约 44%； 涉及违规决策、 违法审批

等乱作为问题占比约 38%； 涉及推诿扯皮、

导致失职失责的问题占比约 15%， 其他有

关问题占比约 3%。

7 起典型案例问责情况

● 吉林省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严重恶

化， 共给予 22 人党纪政务处分；

● 浙江省违法违规围填海问题突出，

共问责 33 名干部；

● 山东省严重过剩产能行业新增产能

问题突出， 共问责 21 名干部；

● 海南省三亚市政府违规干预执法，

致使违法建设行为长期未得以制止， 共问

责 19 名干部；

● 四川省在自然保护区内大量违规审

批和延续采矿探矿权， 共问责 22 名干部；

● 青海省建设项目违规占用草原问题

突出， 共问责 7 名干部；

● 新疆乌鲁木齐市非法倾倒污泥侵占

破坏国家级公益林， 共问责 9 名干部。

□据新华社报道

疫苗管理法草案二审稿日前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 草案中处罚生产、 销售

假劣疫苗违法行为的规定广受关注。

草案规定， 生产、 销售的疫苗属于假

药的，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销售的疫

苗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疫苗的原辅材料、 包

装材料、 设备等物品，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吊销药品注册证书直至吊销药品生产许可

证， 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疫苗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的罚款； 货值金额不足

50 万元的， 并处 200 万元以上 15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货值金额 50 万元以上不足

100 万元的， 并处 5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猛一看， 有的人会认为草案规定生产、

销售假疫苗最高罚款 3000万元。 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有关工作人员介

绍， “罚款数额可能远远不止 3000 万元，

同时处罚也不仅限于罚款这个手段。”

上述草案的规定就罚款而言，“一般是

按货值金额的倍数处罚，货值金额和倍数越

高，罚款数额就越高，上限是货值金额的 30

倍，具体罚款数额取决于货值多少和违法情

节轻重。这样的规定能够对违法行为产生强

大震慑力。”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

同时， 对于货值金额较低的情况， 草

案设定了“不足 50 万元的” 和“50 万元

以上不足 100 万元的” 两档罚款。 “这是

因为罚款如果只是按照倍数来罚， 在货值

金额很少的情况下， 比如只有 100 元， 按

照 30 倍罚， 只能罚到 3000 元， 这样的处

罚力度可能过轻。 为了弥补这个不足， 加

大处罚力度， 所以设定了上述货值金额较

低的两档罚款。”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 其中

第二档， 货值金额 50 万元以上不足 100 万

元的， 并处 5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也就是说， 如果生产、 销售假疫苗

的货值金额达到了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

下， 就有可能被顶格处以 3000 万元的罚

款。

这位工作人员举例介绍， 如果货值金

额超过了 100 万元， 那么罚款数额就按照

15 倍到 30 倍来计算。 例如， 货值金额达

到了 1000 万元， 并且违法情节严重的话，

那么按照顶格 30倍罚款来计算， 罚款最高

可以达到 3亿元。

仔细审视草案规定， 对于生产、 销售

假疫苗的惩处， 不仅限于罚款这个手段，

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还有没收违法所

得和违法生产、 销售的疫苗以及用于违法

生产、 销售疫苗的原辅材料、 包装材料、

设备等物品，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吊销药

品注册证书直至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等多

种处罚方式。

草案还规定了处罚到人， 对于生产、

销售的疫苗属于假药的， 由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 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关键岗位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员， 没收违

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 并处

所获收入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终身

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此外， 对明

知疫苗存在质量问题仍然销售等， 草案还

规定了惩罚性赔偿。 对构成犯罪的， 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2018 年 12 月 23 日， 疫苗管理法草案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这是我国

首次就疫苗管理立法。 之后不久， 草案公

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处罚要让制销假

劣疫苗的违法者倾家荡产”， 成为各方面反

馈的重要意见。

现在草案进入二审阶段， 与一审稿相

比， 二审稿进一步贯彻“四个最严” 要求，

补充完善法律责任，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

处力度， 严惩重罚， 提高违法成本， 形成

震慑。

当然， 目前疫苗管理法草案仍处于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 对于罚款幅度等

还有可能发生变化， 但是立法机关保障和

促进公众健康、 严惩违法行为的立法宗旨

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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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会成立难、公共维修金使用难、业主维权难———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能否解决业主“三难”

工行外滩支行坚持20载为敬老院送温情
暖暖的春风驱散了冬日的寒意， 浦东

金杨社区的美馨敬老院迎来了20周年生

日。 时光飞逝， 转眼工行外滩支行也已携

手美馨敬老院走过近20个春夏秋冬， 美馨

敬老院作为工行外滩支行的爱心基地， 每

年中秋、 重阳、 元宵等节日， 工行外滩支

行都会带着青年员工前往慰问老人， 与老

人共度佳节， 为老人带去欢声笑语与暖暖

温情。

20年前， 美馨敬老院的曾院长是工行

外滩支行一位客户， 在工行得知其在经营

一家敬老院后了解其经营艰难， 并向曾院

长提出了建立爱心基地的帮扶方案， 由此

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工行不但为敬老院提

供资金上的资助， 全行员工更是成为敬老

院志愿者， 时常为老人带去文艺表演、 慰

问品等， 陪伴和关爱老人， 就这样一年又

一年， 传承着、 延续着并不断发扬着。

今年年初， 工行外滩支行了解到美馨

敬老院的椅子折旧严重， 考虑到敬老院是

由社会慈善人士运作的民营企业， 主要接

收生活无法自理或有残障的老人， 且价格

较低， 资金尚不充裕。 于是， 工行外滩支

行便自发开展了义捐活动， 共募集到善款

6000余元， 全部用于为美馨的老人们购买

安全舒适的椅子。 当满载木椅的卡车驶入

金杨小区， 老人们喜出望外， 纷纷向工行

表达了感激之情。

近20年来， 慰问美馨敬老院都是工行

外滩支行全行上下员工最积极参与的活动

之一， 同时也是每一年新进行大学生履行

工行社会责任的第一站。 如今， 美馨敬老

院在得到包括工行以及社会各界关怀及帮

助之下完成了整体的翻修， 老人们居住生

活也越来越好。 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关

心、 爱护老人， 让老人们老而不苦、 老有

所乐， 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最基本的操守，

工行所有员工也不忘初心努力回报社会，

用爱心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 用工行人的

爱温暖社会。

□据新华社报道

业主委员会选举频频“难产”、 公共维修

资金躺在账上“睡大觉”、 物业不作为业主却

投诉无门———近年来， 关于业主权益的纠纷在

各地多有发生， 业主“三难” 被广泛“吐槽”。

日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物权编

草案二审稿， 针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引发不

少期待和关注。

业委会成立难？

明确政府、 居委会应给予指导

协助

“我们小区业主委员会从筹备到选举出

来， 用了将近一年时间！” 家住南京市建邺区

某小区的朱先生告诉记者， 他所在的小区在选

举业主委员会时， 多次发生物业公司阻挠业主

开会、 阻拦业主大会发放选票等事件， 还有业

主受到社会闲散人员的威胁。

记者调查发现， 尽管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

物业管理办法， 鼓励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 但

由于业主对政策不熟悉、 业主与物业公司有矛

盾等原因， 许多小区的业委会遭遇“难产” 甚

至“流产”。

对此，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规定， 地

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

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表示， 居

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 具有特别法人资格，

上接政府下靠居民。 二审稿增加了居委会在设

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委会中的职能， 有利于业

主保护自己的权利。

“在基层实践中， 没有业主大会和业委

会， 业主就像一盘散沙。 聘请物业公司、 处理

和居委会的关系， 以及保护业主的权益， 都很

难展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殷一璀在分组

审议草案时呼吁， 除了加强政府指导， 还应给

设立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提供更多法律支撑。

公共维修金使用难？

降低使用门槛增加使用情形

家住湖北省武汉市南湖某小区的胡先生，

几年前发现自家住宅楼内部公共墙面严重渗

水， 墙面大面积脱落。 他多次向物业反映， 希

望能够用公共维修金进行维修， 但迟迟未见维

修工作启动。

这并非个例。 近年来， 随着许多建筑逐渐

进入“中年维修期” 和“老年危房期”， 公共

维修金亟待使用。 但因申请手续繁琐， 收缴上

来的维修金往往处于“沉睡” 状态。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一审时， 曾对此作出规

定， 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 应当经参加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

上的业主且参加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同意。

草案二审稿中， 两个“四分之三” 改为了

“半数”。 二审稿同时增加规定， 紧急情况下需

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 业主大会或者

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表示， 此

前的规定要求较高， 实践中易造成业主开会

难、 议事难、 表决难等问题， 给居民的日常

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草案二审稿将通过这一

事项的表决要求从面积和人数的“四分之

三” 降至“半数”， 有利于让公共维修金不再

“沉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田红旗说， 关于紧急

情况下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规定还有待进一步

完善。 “紧急情况下， 物业服务企业、 业主都

应有权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业主大会、 业主委

员会有召集程序的要求， 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

或不履行职责或无人管理的情形， 应赋予相关

业主申请权利。”

业主维权难？

赋予相关部门管理义务明确权

利救济渠道

北京市民袁大爷几年前购买了东四环某高

档小区的商品房， 可小区的管理却让他很闹

心： “小区看上去很脏， 有一些私搭乱建也没

人管， 找物业投诉也不搭理。”

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规定， 在建筑区划内

违反规定饲养动物、 违章搭建、 侵占通道等的

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 有关当事人可以

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依法处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

孟强说， 草案二审稿的这处修改， 为解决小区

违规现象引发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物业作为服务企业难以对违规业主进行

有效约束， 但根据草案二审稿， 当涉事业主拒

不履行相关义务的， 其他业主可以向管理部门

投诉， 且这些部门必须依法解决， 这就对小区

生活中常见纠纷指明了解决的途径和渠道， 并

赋予相关部门一定的义务去积极履行职责。”

孟强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海星认为， 保障业

主权利， 还需加强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

监督。

“实践中， 一些小区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

会建设不规范、 履职不到位， 甚至由少数人掌

控， 侵害小区业主权益。” 刘海星建议， 在法

律中增加有关部门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日

常运作进行监督的规定。 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

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 受侵害

的业主除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外， 也应增加

向有关部门或居委会投诉的渠道。

30倍和3000万
疫苗管理法草案二审稿加大对生产销售假疫苗惩处力度

中央环保督察：

8省区又有1035人被问责


